
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采购合同
合同名称： 2026年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党委换届材料印刷服务合同 

合同编号： 12NMB1D332602026801 

采购单位（甲方）： 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住 所： 贵港市港北区教育园区聚贤路8号 

供 应 商（乙方）： 广西南宁明伟印务有限公司 

住 所：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兴宁区望州路北一里165号 

签订合同地点： 贵港市 

签订合同时间：  

合同使用说明：本合同文本为框架协议采购第二阶段采购人与入围供应商签订具体合同时使用。

采购合同文本
合同编号：

采购单位（甲方）采 购 计 划 号：

 
序号 采购计划文号 采购目录 数量 预算资金 资金来源性质 资金支付方式

1 广西政采[2026
]7592号 其他印刷服务 1 5700.00 一般公共预算

资金
授权支付

 

供 应 商（乙方）

签 订 地 点 签 订 时 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规定，按照并严格遵循自治区本级及南宁市本级预算单
位印刷服务框架协议采购的征集文件、响应文件、印刷服务框架协议，甲乙双方签订本合同。

一、印刷服务项目、价格

 

序
号

采购计划文号 商品名称 品牌 型号 配置要求
采购数

量
单位 成交单价

1
广西政采

[2026]7592号

广西南宁明伟印
务有限公司自治
区本级及南宁市
本级预算单位印

刷服务

- - 产地:中国 1 件 0.00

2 -

【服务项】本项
服务为计量单
位，供应商按
100元报价，不
能更改报价。

- - - 57 项 100.00

合同总价（元） 5700.00

合同总价（大写） 伍仟柒佰元整

 

  增值服务项具体商品明细

序号 增值服务项 增值服务项商品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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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增值服务（1）             
 

2            增值服务（2）            

 
采购学校党委班子换届测评与推荐考察工作物料表

1   领导班子评议意见表、领导人员评议意见表   100g，A4，红黑打印 
 1,500张    单价0.60元  合计900.00元
2   领导班子及成员民主测评表   100g，A4，黑白打印   2,000张   单价0.56
元  合计1,120.00元
3   党委班子成员全额定向民主推荐表   100g，A4，红黑打印   300张    单
价0.60元  合计180.00元
4   党委领导班子工作总结、领导人员述职述廉报告   A4双面打印，封面
彩色螺纹纸，胶装 100本   单价35.00元  合计3,500.00 元 
小计：5700.00元

 

3            增值服务（3）              

合同总价：（大写） 伍仟柒佰元整 ，（小写）  5700.00 元

二、付款方式

付款方式： 

交货期:按客户要求指定日期

1、交付:乙方应按本合同约定的时间将印刷成品送至甲方指定地点，运费由乙方承担。
2、验收:按照本合同约定及甲方要求进行验收。交付的印刷成品不符合交货要求的，甲方有权拒收，由此造成乙方逾期交货
的，乙方应承担违约责任。
3、本合同项下印刷品损毁、灭失的风险，自印刷品验收合格之日起由甲方承担。

费用结算

1、实行国库集中支付改革的单位:甲方应根据采购计划确认的资金支付方式，按规定将印刷费用全部支付(或申请支付)给乙
方。其中确认“财政直接支付方式”的，甲方应在印刷品验收合格后【30】个工作日内，向财政国库支付机构提出申请支付
令、办理国库支付手续，财政国库支付机构应在规定时间内(不计入甲方付款期限)，将印刷费用一次性支付给乙方;确认“财
政授权支付或单位自行支付方式”的，由甲方在印刷品验收合格后[30】个工作日内自行将印刷费用支付给乙方。
2、未实行国库集中支付改革的单位:由甲方在印刷品验收合格后[30】个工作日内自行将印刷费用支付给乙方。
3、甲方付款前，乙方应向甲方开具等额有效的增值税发票，甲方未收到发票的，有权不予支付相应款项直至乙方提供合格
发票，并不承担延迟付款责任。发票认证通过是付款的必要前提之一。

知识产权及保密

1、印刷所用图片、标志与文字素材等若由甲方提供的，知识产权归甲方所有;本合同项下乙方提交的所有工作成果(包括各
类纸质文档、电子文档及其他交付物)，其知识产权属甲方所有。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以任何方式向第三方提供或
擅自使用(为实现本合同目的而使用的除外)。违反前述约定的，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元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
的，乙方还应负责赔偿。
2、乙方保证，其交付的工作成果不存在侵犯任何第三方知识产权的情况。如因乙方交付的工作成果引起任何知识产权争
议，均由乙方负责解决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若由此造成甲方损失的，乙方应负责赔偿。
3、乙方对甲方所委托的印刷内容及履行本合同过程中所获悉的属于甲方的且无法自公开渠道获得的文件及资料，应负保密
义务，非经甲方书面同意，不得擅自利用或对外发表或披露，否则应赔偿甲方全部损失。保密期限自乙方接收或知悉甲方
信息资料之日起至该信息资料公开之日或甲方书面解除乙方保密义务之日止。

违约责任

1、乙方交付的印刷品质量、数量、规格不符合合同约定的，甲方同意接受的，应酌减印刷费;甲方不同意接受的，乙方应负
责重新印刷，并承担逾期交付的违约责任。
2、乙方未能按时交付印刷品的，每逾期一日，应按印刷费用总额的【3】%支付甲方违约金;逾期[【5】日以上的，甲方有
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按前述标准支付违约金。
3、乙方擅自销售、接受第三人委托加印本合同项下印刷品的，应停止侵权，并赔偿甲方因此受到的损失。
4、乙方擅自将印刷业务全部或部分转让给第三方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按印刷费用总额的【5】%支付违约金

法律适用与争议解决

1、本合同的订立、解释、履行及争议解决，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2、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的，甲乙双方应友好协商;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合同生效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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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印刷服务采购项目招标文件、投标文件、印刷服务入围协议是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本合同未尽事宜从其规定。
若本合同约定与前述文件约定不一致的，按照下列顺序予以解释:
   (1)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签署的变更或补充协议(如有);
   (2)本合同;
   (3)印刷服务入围协议;
   (4)投标文件;
   (5)广西壮族自治区本级政府采购计划书;
   (6)其他合同文件。
2、本合同经甲乙双方盖章后生效。合同内容如遇国家法律、法规及政策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3、本合同一式肆份，甲方执叁份，乙方执壹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三、服务条款

具体内容见印刷服务单。

甲方（章）                

               

               

  年   月    日                

乙方（章）                

               

               

  年    月    日                

通讯地址： 广西贵港市港北区教育园区聚贤路8号                 通讯地址： 广西南宁市望州路北一里165号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邵杨龙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电话： 0775-2926666                 电话： 0771-3397989                 

开户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贵港市贵城支行                 开户银行： 广西北部湾银行南宁市兴宁支行                 

账号： 2116710009100329097                 账号： 8000 7031 2256 860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                  

经办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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